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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人民政府文件

济政发〔2021〕16 号

济宁市人民政府
关于修改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济宁高新区、太白湖新区、济宁经济

技术开发区、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管委会（推进办公室），市政

府各部门，各大企业，各高等院校：

《济宁市市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办法》（济政发〔2016〕27

号）、《济宁市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办法》（济政字〔2018〕92

号）、《济宁市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实施办法》（济政办发〔2018〕

33 号）、《济宁市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》（济政办

发〔2017〕45 号）、《济宁市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计聘用社会

中介机构管理办法》和《济宁市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计聘用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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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管理办法》（济政办发〔2018〕40 号）等 5 个行政规范性

文件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工作开展的需要。经研究，确定自

2021 年 7 月 7 日起，对上述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修改。

附件：修改的规范性文件

济宁市人民政府

2021 年 7 月 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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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修改的规范性文件

一、对《济宁市市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办法》（济政发〔2016〕

27 号）作出修改：

删除第二十七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。

二、对《济宁市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办法》（济政字〔2018〕

92 号）作出修改：

删除第三十九条中的“和矿业集团”。

三、对《济宁市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实施办法》（济政办发

〔2018〕33 号）作出修改：

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“医疗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受

理定点申请：

（一）以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申请定点，自发现之日起未

满 3 年的；

（二）因违法违规被解除医保协议未满 3 年或已满 3 年但未

完全履行行政处罚法律责任的；

（三）因严重违反医保协议约定而被解除协议未满 1 年或已

满 1 年但未完全履行违约责任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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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曾因严重违法

违规导致原定点医疗机构被解除医保协议，未满 5 年的；

（五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不予受理的情形。”

四、对《济宁市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》（济政办

发〔2017〕45 号）作出修改：

1. 将第五条第十九项修改为“银保监部门在法律授权范围

内，负责协调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存款、理财信息，协调辖

区保险业金融机构提供商业保险购买缴费和获益、保险金赔偿或

者给付等信息”；

2. 删除第五条第二十项；

3. 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：“采取虚报、隐瞒、伪造等手段，

骗取社会救助资金、物资或者服务的，依照国务院《社会救助暂

行办法》的规定处理”。

五、对《济宁市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计聘用社会中介机构管

理办法》和《济宁市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计聘用专业人员管理办

法》（济政办发〔2018〕40 号）作出修改：

（一）关于《济宁市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计聘用社会中介机

构管理办法》

1. 第二章“中介机构库的组建和社会中介机构的聘用”修

改为“社会中介机构的聘用”；

2. 第四条修改为“市审计局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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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公开招标方式聘用的社会中介机构一般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依法设立，能够独立享有民事法律权利、承担民事法

律责任；

（二）具备与审计事项相适应的资质、等级；

（三）具有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和业务质量控制制度；

（四）执业行为规范，社会信誉良好，近三年未因业务质量

问题和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有关部门处理处罚”；

3. 第五条中的“应当从中介机构库中选取”，修改为“应

当面向社会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”；

4. 第七条中的“摇号选定的社会中介机构”，修改为“公

开选聘的社会中介机构”；

5. 删除第六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。

（二）关于《济宁市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计聘用专业人员管

理办法》

1. 删除第一条中的“和《山东省审计厅聘用人员参与审计

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”；

2. 第二章“专业人员库的组建和专业人员的选聘”，修改

为“专业人员的选聘”；

3. 第四条中的“市审计局按照公开、择优的原则组建济宁

市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计专业人员库（以下简称专业人员库）。

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计需要从外部聘请相关专业人员参与审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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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时，原则上从专业人员库中选取”，修改为“公共投资建设

项目审计需要从外部聘请相关专业人员参与审计工作时，市审计

局按照公开、择优的原则应当面向社会公开选聘”；

4. 第五条修改为：“聘用的专业人员一般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与审计任务相适应的专业技能和资格；

（二）从事相关专业工作三年以上；

（三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信誉。近三年未受到有关

部门处理处罚，未受到纪律处分或者行政处分”；

5. 删除第八条中的“并根据考评结果对专业人员库实行动

态管理”；

6. 删除第十五条中的“从专业人员库中除名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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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济宁军分区。

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7 日印发


